湖北省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草表（三）
（参加普通高考并具备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资格的考生填报，上网填报时间6月25日-6月28日）

报名号：                      姓  名：                  报名点：                     中  学：

	第二批本科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志愿

顺序
	院校代号
	专业1
	专业2
	专业3
	专业4
	专业5
	专业6
	服从专业调剂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一志愿
(1)
	
	
	
	
	
	
	
	

	
	
	
	
	
	
	
	
	
	

	
	一志愿
(2)
	
	
	
	
	
	
	
	

	
	
	
	
	
	
	
	
	
	

	
	一志愿
(3)
	
	
	
	
	
	
	
	

	
	
	
	
	
	
	
	
	
	

	
	一志愿
(4)
	
	
	
	
	
	
	
	

	
	
	
	
	
	
	
	
	
	

	
	一志愿
(5)
	
	
	
	
	
	
	
	

	
	
	
	
	
	
	
	
	
	

	
	一志愿
(6)
	
	
	
	
	
	
	
	

	
	
	
	
	
	
	
	
	
	

	
	一志愿
(7)
	
	
	
	
	
	
	
	

	
	
	
	
	
	
	
	
	
	

	
	一志愿
(8)
	
	
	
	
	
	
	
	

	
	
	
	
	
	
	
	
	
	

	
	一志愿
(9)
	
	
	
	
	
	
	
	

	
	
	
	
	
	
	
	
	
	


注：

1、本表简称“第二批本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志愿草表”，参加普通高考并具备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资格的考生填报。国家确定的2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阳新县、神农架林区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地区且经资格审核公示的考生（国贫资格考生）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和省专项计划；省确定的通山县、通城县、崇阳县等3个贫困地区且经资格审核公示的考生（省贫资格考生），只能填报省专项计划志愿，不能填报国家专项计划，填报国家专项计划为无效志愿。
2、以网上填报的志愿为准，本表不作为已填报志愿的凭据。

3、院校名称及专业名称可填写所报院校及专业简称，只要便于自己核对。例：华中科技大学简称华科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简称计科。
